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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名登记确认表

 该表仅申请人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时使用

基本信息（必填）

为办理 （经营主体名称）的登记（备案）业务，进行本次实名登记确认。

实名登记确认人员信息（必填）

姓 名 移动电话

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

住 所

实名登记确认人员类型（必填）

□办理本人实名登记确认

□本人作为法人（非法人组织）的法定代表人
1
，代表该组织办理实名登记确认 （需填写表 1）

□本人接受他人委托，代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（需附带授权委托书
2
） （需填写表 2）

表 1——所代表组织的信息

名 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表 2——委托人信息

委托人类型 □自然人 / □公司或其他组织

委托人姓名或名称

委托人证件类型 委托人证件号码

承诺及签名

本人确认对此次实名登记所确认的登记（备案）业务知情且同意，本人所提供的相关证件、

文件和信息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、完整。如存在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登记的行

为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本人签名： [ ]

日期： □□□□/□□/□□（年/月/日）

说明

1.法定代表人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法定代表人、合伙企业执行事

务合伙人、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、分支机构负责人，以及事业法人、社团法人、民办非企业单

位或其他单位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。

2.申请人可以通过书面授权委托的方式，委托律师、公证员或其他人员代为进行实名登记确认。

申请人在授权委托书中应明确委托代理人姓名、委托代理事项、委托代理权限、委托代理期限

和委托人签名等内容事项。受委托人员，应当提交个人有效身份证件、授权委托书，按照本规

范自然人实名登记确认的方式办理。受委托人员为律师、公证员的，还应当提交本人的律师执

业证件、公证员执业证件。受委托人员为其他人的，授权委托书还应当经公证机构公证或经律

师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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